关于废止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
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（榕政综〔2017〕1164号）文件
部分内容意见的起草说明

1、 废止的背景和依据
（一）废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自2017年福州市推广装配式建筑以来，经过8年多的发展，已取得较好成效。经研究，根据福州市实际情况，对部分政策予以废止。
（2） 废止依据
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》闽政办〔2017〕59 号、《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》。
二、具体废止条款
（一）第二项第五款“学校、医院、体育馆、商场、写字楼等新建公共建筑优先采用钢结构建筑”。
（二）第三条第二款中的“对产业基地进行考核，符合规划、产能等条件的产业基地予以备案，未备案的产业基地不得参与我市装配式建筑招投标”。
（三）第四条第二款“财政奖励。由财政部门研究制定装配式建筑项目专项奖励政策，对于实施范围内装配率达到规定标准的非政府投资项目，每增加10%装配率，按计容面积予以100元/平方米财政奖励。单个项目奖励总额不超过500万元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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